
資通訊科技於法扶會
服務之應用: 
過去、現在與未來

張毓珊 研究員

議題討論一：
數位時代之法扶服務與司法近用



大綱

✓ 資通訊科技於法扶服務之應用

✓ 瞭解你的當事人：那些研究告訴你的事

✓ 下一步：該是改變的時候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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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tGPT’s 十秒鐘產出的答案

法律資訊入口網站

案件管理系統

線上法律扶助申請

視訊與遠距諮詢

電子歸檔和電子文件管理

法律扶助熱線 電話專線

法律研究工具

行動應用程式

數據分析工具

線上紛爭調解平台

線上法治教育與教育訓練

法扶當事人入口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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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作為宣導與法治教育的工具

Official Websit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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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作為及早預防與分流的工具

法扶電法諮中心



科技作為提供法扶核心服務的工具??

✓ 台灣法扶會內部長期的辯論

✓ 主要仍以面對面方式提供核心服務

✓ 少數例外

應用程度非常有限
❖ 離島分會與少數偏鄉地區

❖ 年夏 月 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



❖ 於審查前或審查後與有意申請的民眾須更多進行聯絡

❖ 審查前傳輸審查所需必要文件

❖ 以遠距方式進行審查面談與評議

❖ 以電子簽名或錄音錄影等佐證確認民眾申請真意

摘要：疫情三級期間法扶申請審查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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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台灣本島 個分會（不含澎湖、金門、馬祖等三個離島分會）中，當中有 個分會仍維持不同程度的面對面服務，而有
個分會於此期間以不同程度發展遠距服務模式，包括了下列方式：

✓ 這 個採用遠距模式的分會，同時併用多種不同服務模式，考量了民眾與同仁的數位能力、民眾對審查方式的偏好、案
件複雜程度、分會資通訊連線設備等。

✓ 採用遠距模式者最大變化 既有連續的服務流程必須拆分成不同的零碎階段，包括：

應用各式各樣不同的現代科技工具

❖ 視訊

❖ 電話

❖ 書面審查申請人以數位管道提交之申請文件



優點、效益

對申請人而言
節省交通往返與等候之時間與成本

關於何時申請、何種方式進行申請具有
更多彈性

預約未到比例大幅降低

補件率大幅降低

審查品質提升

vs.   

對法扶/員工而言

法扶同仁需花費更多時間進行審查事前的準備、
聯繫與事後的追蹤、個案管理

審查的品質高度仰賴雙方網路或電話通訊的連
線品質

部分申請人透過科技方式申請之理解能力與
現實感明顯較差，反倒費時更多

缺點

對法扶/員工而言

對申請人而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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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上網率

可能的原因

法扶申請人之人口結構與全
國調查之人口結構本即不同

法扶調查考量調查可行性，
於抽樣時已先排除由社工或
社福單位代理申請者不抽

個人上網率

資料來源: 數位發展部

年國家數位發展調查
年

法扶申請人求助歷程與生活輪廓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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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上網率



個人上網率之人口分析 (1)

年齡分析02

性別 X 年齡分析03

族群國籍分析04

性別分析01
女性

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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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歲
以下

15~24 25~34 35~44 45~54 55~64 65~74
75歲
以上

男性 100% 97.92% 100% 97.55% 94.77% 86.67% 60.71% 68.75%

女性 100% 100% 100% 99.5% 96.95% 88.10% 68.75% 33.33%

14歲以下

75歲以上

外籍

歸化

一般

原住民



個人上網率之人口分析 (2)

障礙情況分析

地理區域分析

就業狀態分析05

教育程度分析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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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ES

NO

具有身心障礙
不具有身心障礙

不識字

自學識字

國小

國中

高中/高職

大學/大專

研究所以上

就業中
未就業

上網

不上網08



各人口面向顯示的上網率數位落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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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齡性別 性別x年齡 族別/國籍 障礙身分
與否

教育程度 就業與否 地理區域



上網頻率與時間

資料來源 數位發展部

每天上網者之比例

vs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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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國家數位發展調查
年

法扶申請人求助歷程與生活輪廓調查

幾乎天天且時間長或頻率高

幾乎天天且時間短或頻率低

每周 4~6 天

每周 1~3 天

超過一周才上網 1 次

幾乎天天且每天上網時間 2~4 小時

幾乎天天且每天上網時間少於 2 小時

每周 4~6 天

每周 1~3 天

超過一周才上網 1 次

幾乎天天且每天上網時間超過 4 小時



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；數位發展部 15

年國家數位發展調查
年

法扶申請人求助歷程與生活輪廓調查

上網活動類型—科技能力初探



上網搜尋解決法律問題資訊之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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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網搜尋法扶與得知法扶管道

✓ 上網搜尋網站類型

✓ 得知法扶的管道



個人上網率與上網搜尋法扶資訊比率間的距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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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訪樣本申請人 本人申請者

得知法扶會係純粹因為網路，而非涉及任何人際管道

本次來會前曾確認法扶會的網站或社群媒體

本次來會前曾上網搜尋解決法律問題之資訊

會上網搜尋資訊

會上網



Q: 您比較喜歡使用哪些方式來向律師諮詢(跟律師問問題)？請最多選三項 並按您喜愛的程度排列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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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項與排名

受訪申請人考慮的前三名選項01

02

法律諮詢方式偏好

電話法律諮詢

到特定地點的視訊法律諮詢

使用個人帳號與設備（手機電腦）的視訊法律諮詢

文字訊息留言問答（email 或通訊軟體）

面對面（現場）法律諮詢



能力與技巧 習慣與偏好科技設備與近用

摘要 : 對於法扶服務使用者的認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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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調查中受訪申請人的心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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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運用科技提升

效率並保護隱私

「別讓我等太

久！」

申請流程與文

件可簡化

標示 說明可

以更清楚

審委可提供法

律諮詢

「多聽我說並

幫助我了解」

更多時間留給
我的問題

更清楚

更簡單

更快



▪ 語音輸入

▪ 設計半結構式的審查理由 含
准予扶助 駁回 以減少審查
委員打字時間

▪ 提供審委事前透過資訊科技
拿到申請人上傳的申請文件

▪ 引導式的解決問題途徑 人工智慧聊天機器
人回答有關法律扶助程序與常見法律問題

▪ 系統發送自動通知提醒服務相關重要資訊
▪ 設立虛擬電法諮中心，

透過電話或視訊三方通
話功能提供法律諮詢

建置一強大系統以串

連整個服務流程中各

項資通訊介面與功能

重新設計導入

資通訊科技的

服務流程以減

少服務與等候

時間

善用夥伴力量以

簡化申請流程與

應備文件

及時為法扶當

事人提供準確

的服務訊息

增加法律諮詢

及有效分流的

量能

於審查面談中

減少不必要的

行政工作
▪ 與核發申請人所需申請文件之政

府機關透過資訊科技進行資料交
換或驗證

▪ 提供服務合作夥伴 如扶助律師、
法院等 相關資訊交換之權限，以

促進個案轉介或既有法扶當事人
的重新申請

法扶當事人入口網站

▪ 開發線上申請與預約系統，並允許相關資料能直接整併入現行
的業務管理系統

▪ 善用科技工具，包含了條碼掃描器、光學字元辨識、文件智能
提取服務、即時翻譯等應用程式，以加速現場實體審查效率

2023政策規劃會議–法扶同仁腦力激盪

資通訊科技之基礎設施與應用

服務流程再設計

法規架構與環境建置



感謝聆聽!

法律扶助國際論壇

mailto:yschang@laf.org.tw

